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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会议纪要 
 

 [ 2019] 23 号 

 

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18 日 

时  间：2019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

地  点：田家炳书院 228 

主持人：吴巨慧 

出  席：包  松、阚  阅、周丽君、刘  徽、沈国平、孙元涛 

记录人：张静波 

一、审议和讨论《教育学院新媒体信息报送管理及奖励办法》和

成立学院全媒体中心事宜。 

会议通过了《教育学院新媒体信息报送管理及奖励办法》和成立

学院全媒体中心事宜。 

会议提出，为进一步规范新媒体运营、信息报送管理工作，加强

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，同时激励师生信息报送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新

媒体平台在展现学院风采、服务师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拟制定并发

布《教育学院新媒体信息报送管理及奖励办法》，对信息报送方式、

要求和奖励进行规定，同时成立教育学院全媒体中心，涉及需学院行

政每年资助的奖励经费约 5000-8000 元。会议认为，加强新媒体建设

很重要，也是宣传学院、学科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，同意发布该办法

并成立学院全媒体中心。 

二、审议学生党员和教工党员发展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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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议，同意接收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余晨然、徐勇进，教

育学科研究生第三支部杨泓、胡俊航、杨雪、马倩，教育学科研究生

第四支部胡辰筠、王烨增，机关直属支部苏宁等 9 名同志为中共预备

党员。  

会议要求，要以政治标准严格要求学生党员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树牢“四个

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加强学生总支对新

发展党员的教育、管理、监督，以新发展党员为契机组织新党员座谈

会，对照党章党规等一系列规范和要求，促进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

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 

主送：党委组织部；学院党政领导；学院纪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支部，

工会、团委，各系、所、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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